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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职能转变

看《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的修订

史超■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府职能也在不断

转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

“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

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在履行政府职责方面要“完

善 政 府 经 济 调 节、市 场 监 管、社 会 管

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

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

场、政府和社会关系”。《行政单位财务

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作为行政单

位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规

范行政单位财务活动、财政资金分配

以及单位履行职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几年随着新《预算法》《会计法》、新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实施，《规则》亟

待修订。笔者认为，要站在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高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作为切入

点，认真厘清行政单位财务管理与政府

职能转变的内在关系，进而把握好《规

则》修订的原则和方向。

一、围绕预算绩效管理主线，

完善预算管理体系

（一）明确预算管理工作新要求

根据 2018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行政单位要建

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而现行《规则》中仅在

第四条的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主要

任务中提出“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对行政单位财

务活动的控制和监督”，内容过于简略。

为此笔者建议应在“单位预算管理”章

节中单独增加规范行政单位预算绩效

管理的条款，而且应明确体现“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要求，从约束性角度

规范行政单位绩效管理工作。《意见》

中还指出要“通过自评和外部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对预算执行情况开展绩效评

价”，而现行《规则》中第二十一条提出

“项目完成后，行政单位应该向同级财

政部门或者上级预算单位报送项目支

出决算和使用效果的书面报告”，不符

合目前绩效评价工作的要求，应同时报

送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报告，笔者建议应

对相关内容予以修改。同时，《规则》应

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编报、财

务报告与分析等内容中突出绩效评价

管理的重要地位，明确预算绩效管理

贯穿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评价分

析”全过程。

（二）适应《预算法》相关规定

《预算法》第十二条规定“各级预算

应当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

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各级

政府应当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笔者建议应将此部分内容列入《规则》

预算编制的有关条款。尤其是建立跨年

度预算平衡机制工作已经在实务中推

进，即 2015 年开始推行的中期财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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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年滚动预算，其相关内容应在《规

则》中加以明确 ；另外，《预算法》中第

六十七条对应予进行预算调整的四种

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而《规则》中的

第十二条“预算在执行中原则上不予调

整。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预算的，行政

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送审批”的表

述，显然与《预算法》内容不符，笔者建

议应参照《预算法》有关内容加以修改。

二、接轨政府会计改革，引入“双

功能”“双基础”“双报告”要素

（一）完善政府会计核算体系有关

内容

应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保持一致，

完 善 双 核 算 体 系 的 有 关 内 容。首 先，

《规则》应单独增加条款明确收付实现

制和权责发生制下会计工作的内容和

要求，并对两种核算体系的适用范围加

以规范 ；其次，应补充完善财务会计下

的会计要素，如《规则》中的“收入管

理”章节应添加预算会计收入和财务会

计收入的定义与核算内容，“支出管理”

章节应改名为“支出费用管理”并在章

节内增加财务会计费用的定义与核算

内容 ；最后，《规则》应对不符合新制

度要求的有关内容加以修订，如修改

“资产管理”章节关于资产的定义以及

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的规定，添加无形

资产计提摊销的相关内容等。

（二）完善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

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有关规定

现行《规则》中的“财务报告和财

务分析”章节仅涉及决算报告相关内

容，笔者建议首先对决算报告和政府综

合财务报告分别加以说明，并对编制工

作提出相应要求 ；其次应将两类报表

的不同指标分别划分为财务会计指标

和预算会计指标，并明确财务会计指标

用来体现单位的财务状况及运行情况、

预算会计指标体现预算的执行情况等

有关定义 ；再次因行政单位财务报表

包括决算报表和政府综合财务报表，财

务情况说明书的主要内容应结合决算

报表和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最后对于

《规则》附录中对各类分析指标的公式

解释，已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操

作指南（试行）》有详细说明，遵循去繁

从简的原则，在《规则》中建议删去。

三、吸收内控改革成果，明确

内部控制和信息公开要求

（一）借鉴吸收内控改革相关成果

根据 2012 年发布的《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行政事业单

位经济活动业务层面的风险评估应当

重点关注预算管理、收支管理、政府采

购管理、资产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合

同管理等，而《规则》仅在“财务监督”

章节第五十七条提出 “行政单位应当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经济责任制

度、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等监督制度，依

法公开财务信息”，内容较为简单。考

虑到目前行政单位财务管理中内部控

制建设和评价已经被放在相当重要的

位置，笔者建议首先应在《规则》的“总

则”章节中明确内控工作的强制性，阐

述其在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中的重

要作用，其次在相应的预算管理、收支

管理、资产管理等章节分别增加与内控

规范相一致的有关内容。

（二）明确信息公开有关内容

《预算法》第十四条对于政府单位

预决算公开、第八十九条对政府单位的

审计工作报告公开作出明确规定，而

《规则》既没有明确公开内容也没有明

确公开范围，笔者建议《规则》应依据

《预算法》中相关规定单独设立条款说

明 , 增加行政单位公开预算及接受预算

审查等相关内容，提高预算编制、预算

执行、财务监督的严肃性。

四、规范信息化管理，强化制

度对信息化建设的指导

（一）对信息化数据的法定效用加

以明确

政府会计改革、政府财务报告及预

算绩效管理等相关工作本身就是依托

信息化手段推进的，大量的财务信息以

电子文档的形式储存，因此《规则》应

单独设立原则性条款对财务信息数据

的法定效用予以明确，如可在《规则》

第二十四条中增加电子票据管理的有

关内容等。

（二）对信息化建设予以鼓励并加

以规范

目前，我国涉及对财务管理信息

化工作予以规范的文件主要有《财政部

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

指导意见》（财会 [2009]6 号）、《企业会

计信息化工作规范》（财会 [2013]20 号）

等，在行政单位财务信息化管理方面存

在制度空白。因此，笔者建议应在《规

则》中单独设立条款对行政单位推进财

务管理信息化工作予以鼓励和支持，并

对信息化的规范性管理作出原则性要

求。此外，笔者建议应尽快出台行政单

位财务信息化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以配

合做好制度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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